
107 年高雄市運動會暨全民運動會滑輪溜冰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一、宗旨：  

(一) 為推展全民運動、提倡本市運動風氣。 

(二) 選拔代表本市參賽今年全民運動會優秀選手，籌組最具奪牌陣容之代表隊。 

(三) 增進公教員工身心健康及聯絡感情、提升行政效率。 

二、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高雄市體育處 

五、執行單位：高雄市體育會、高雄市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六、舉辦日期： 

(一) 一般組： 

     競     速：107年 4月 14日 ~ 4月 15日 

     曲  棍  球：107年 3月 9日 ~ 3月 11日 

     花     式：107年 5月 27日 

     自由式輪滑：107年 4月 15日 

(二) 全民運選拔組：  

     競     速：107年 4月 14日 ~ 4月 15日 

     曲  棍  球：107年 3月 9日 ~ 3月 11日 

     花     式：107年 5月 27日 

     自由式輪滑：107年 4月 15日 

七、舉辦地點： 

(一) 一般組： 

     競     速：仁武國際滑輪溜冰場 

     曲  棍  球：極限運動場曲棍球場 

     花     式：高雄市四維國小、五福國中（備用場） 

     自由式輪滑：仁武國際滑輪溜冰場 

(二) 全民運選拔組：  

     競     速：仁武國際滑輪溜冰場 

     曲  棍  球：極限運動場曲棍球場 

     花     式：高雄市四維國小、五福國中（備用場） 

     自由式輪滑：仁武國際滑輪溜冰場 

八、參賽資格、組別： 

（一） 一般組： 

1. 於本市設籍滿 3個月以上者(依各單項競賽日期為準) 

2. 學生身分者以本市轄區內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在級學生為限。(各校應屆畢業生，如

尚未至欲就讀之新學校註冊者，仍可代表原就讀學校參賽) 

（二） 全民運選拔組： 

1. 依據中華民國 107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規定訂定之。 

2. 設籍本市連續滿 3年以上。【設籍期間計算以 104年 6月 11日以前(含)】。 

3. 年齡規定： 

(1)競速選手年滿 13歲(民國 94年 09月 28日以前出生) 



(2)溜冰曲棍球選手年滿 14歲(民國 93年 09月 28日以前出生) 

(3)花式選手年滿 12歲以上(民國 95年 09月 28日以前出生) 

(4)自由式輪滑選手年滿 13歲(民國 94年 09月 28日以前出生) 

(5)未滿 20 歲之選手，報名時須於「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上請監護人 簽

名或蓋章 

九、組別及項目： 

(一) 一般組： 

1. 競速項目： 

(1) 菁英組： 

A. 社會組：高中、職以上 

(a) 男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計時爭先賽 

(b) 女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計時爭先賽 

(c) 社會男子組 3000M接力賽 

(d) 社會女子組 3000M接力賽 

B. 國中組：本市國中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男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計時爭先賽 

(b) 女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計時爭先賽 

(c) 國中男子組 3000M接力賽 

(d) 國中女子組 3000M接力賽 

C. 國小組：本市國小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低年級男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 計時爭先賽 

(b) 低年級女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 計時爭先賽 

(c) 中年級男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 計時爭先賽 

(d) 中年級女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 計時爭先賽 

(e) 高年級男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 計時爭先賽 

(f) 高年級女子組：300M計時賽、500M爭先賽、1000M 計時爭先賽 

(g) 國小男子組 2000M接力賽 

(h) 國小女子組 2000M接力賽 

D. 幼童組：本市幼稚園在學學生或未滿 7歲之兒童 

(a) 幼童男子組：200M爭先賽、400M爭先賽、600M爭先賽 

(b) 幼童女子組：200M爭先賽、400M爭先賽、600M爭先賽 

(2) 休閒選手組： 

A. 國中組：本市國中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男子組：200M計時賽、400M計時賽、600M計時賽 

(b) 女子組：200M計時賽、400M計時賽、600M計時賽 

B. 國小組：本市國小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低年級男子組：200M計時賽、400M計時賽、600M 計時賽 

(b) 低年級女子組：200M計時賽、400M計時賽、600M 計時賽 

(c) 中年級男子組：200M計時賽、400M計時賽、600M 計時賽 

(d) 中年級女子組：200M計時賽、400M計時賽、600M 計時賽 

(e) 高年級男子組：200M計時賽、400M計時賽、600M 計時賽 

(f) 高年級女子組：200M計時賽、400M計時賽、600M 計時賽 



C. 幼童組：本市幼稚園在學學生或未滿 7歲之兒童 

(a) 幼童男子組：100M計時賽、200M計時賽、300M計時賽 

(b) 幼童女子組：100M計時賽、200M計時賽、300M計時賽 

(3) 注意事項： 

A. 裝備限制： 

(a) 休閒選手組：休閒鞋殼、固定式底座、輪子 90mm(含)以下 

(b) 菁英組幼童組、國小組：輪子 100mm(含)以下 

B. 每位選手最多報名兩項個人項目(團體接力不在此限)。 

C. 選手不得同時報名兩個(含)以上的組別。 

D. 各組別如有人數(隊數)不足的問題，將會併組進行比賽，成績分開計算。 

E. 選手必須戴安全帽，號碼貼紙必須黏在安全帽左側，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F. 如有成績相同，加賽一場決定名次，但不影響已定計錄。 

G. 國小組選手的分組： 

       低年級―１、２年級，中年級―３、４年級，高年級―５、６年級。 

H. 國小接力賽只分男童及女童兩組，不分年級，接力賽選手之服裝，必須四人同

一樣式及顏色。 

2. 曲棍球項目： 

(1) 社會組男子組/女子組：高中、職以上 

A. 參賽人數每組 16人 

B. 上下半場各 20分鐘 

C. 中場休息 5分鐘 

D. 參賽人員需依本會規定佩帶安全護具（頭盔、手套、護肘、護脛、護襠） 

(2) 國中組：本市國中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參賽人數每組 16人 

B. 上下半場各 15分鐘 

C. 中場休息 5分鐘 

D. 參賽人員需依本會規定佩帶安全護具（頭盔、手套、護肘、護脛、護襠） 

(3) 國小組：本市國小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參賽人數每組 16人 

B. 上下半場各 10分鐘 

C. 中場休息 5分鐘 

D. 參賽人員需依本會規定佩帶安全護具（頭盔、手套、護肘、護脛、護襠） 

(4) 青少年組 A：本市國中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參賽人數每組 16人 

B. 上下半場各 15分鐘 

C. 中場休息 5分鐘 

D. 參賽人員需依本會規定佩帶安全護具（頭盔、手套、護肘、護脛、護襠） 

(5) 青少年組 B：本市國中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新人組) 

A. 參賽人數每組 16人 

B. 上下半場各 15分鐘 

C. 中場休息 5分鐘 

D. 參賽人員需依本會規定佩帶安全護具（頭盔、手套、護肘、護脛、護襠） 



(6) 少年組高年級 A(4.5.6年級)：本市國小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參賽人數每組 16人 

B. 上下半場各 10分鐘 

C. 中場休息 5分鐘 

D. 參賽人員需依本會規定佩帶安全護具（頭盔、手套、護肘、護脛、護襠） 

(7) 少年組高年級 B(4.5.6年級)：本市國小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新人組) 

A. 參賽人數每組 16人 

B. 上下半場各 10分鐘 

C. 中場休息 5分鐘 

D. 參賽人員需依本會規定佩帶安全護具（頭盔、手套、護肘、護脛、護襠） 

(8) 少年組低年級 A(1.2.3年級)：本市國小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參賽人數每組 16人 

B. 上下半場各 10分鐘 

C. 中場休息 5分鐘 

D. 參賽人員需依本會規定佩帶安全護具（頭盔、手套、護肘、護脛、護襠） 

(9) 少年組低年級 B(1.2.3年級)：本市國小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新人組) 

A. 參賽人數每組 16人 

B. 上下半場各 10分鐘 

C. 中場休息 5分鐘 

D. 參賽人員需依本會規定佩帶安全護具（頭盔、手套、護肘、護脛、護襠） 

注意事項：所有組別開放外縣市參賽，成績另計。 

3. 花式項目： 

(1) 大專組：本市大專院校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男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 

B. 女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 

(2) 高中組選手：本市高中職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男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 

B.  女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 

(3) 高中菁英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 

(4) 國中組：本市國中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男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B. 女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5) 國中菁英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6) 國小組：本市國小在學學生，有正式學籍者 

A. 低年級男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B. 低年級女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C. 中年級男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D. 中年級女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E. 高年級男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F. 高年級女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G. 國小菁英一~三年級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 

H. 國小菁英四~六年級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 



(7) 幼稚園組：本市學齡前幼兒 

A. 男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B. 女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8) 競賽內容： 

A. 基本型： 

(a) 大專組、高中、國中組: 3 號（後退外刃）、7 號（前進外刃轉 3後退內

刃） 

(b) 國小高年級、國中菁英組、高中菁英組: 2 號（前進內刃） 

(c) 幼稚園、國小低、中年級組、國小菁英一~三年級組、國小菁英四~六年級

組:1 號（前進外刃） 

B. 自由型： 

(a) 大專組、高中、國中、國小中、高年級組: 

     自選音樂 2 分 15 秒+/-10 秒，花式動作自選。 

(b) 幼稚園、國小低年級組、國小菁英一~三年級組、國小菁英四~六年級組、 

國中菁英組、高中菁英組: 

                    自選音樂 1 分 30 秒+/-10 秒，花式動作自選。 

C. 綜合型： 

基本型及自由型之綜合。 

D. 個人冰舞、雙人冰舞： 

(a) 大專組、高中、國中組: Kilian 

(b) 國小高年級組: Carols Tango 

(c) 幼稚園、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菁英一~三年級組、國小菁

英四~六年級組、國中菁英組、高中菁英組:Glide Waltz 

E. 注意事項： 

(a) 各菁英組以未曾於全國賽獲前六名之選手。 

(b) 參賽選手嚴禁降組，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c) 參加比賽選手依規定，穿著正式比賽服裝（不可穿著便服）。 

4. 自由式輪滑(速度過樁)項目： 

(1)國小低年級(男/女子組)快速過角標：a.前進雙腳  b.前進單腳  c.前溜交叉 

(2)國小中年級(男/女子組)快速過角標：a.前進雙腳  b.前進單腳  c.前溜交叉 

(3)國小高年級(男/女子組)快速過角標：a.前進雙腳  b.前進單腳  c.前溜交叉 

(4)國  中(男/女子組)快速過角標：    a.前進雙腳  b.前進單腳  c.前溜交叉 

(5)高  中(男/女子組)快速過角標：    a.前進雙腳  b.前進單腳  c.前溜交叉 

(6)社  會(男/女子組)快速過角標：    a.前進雙腳  b.前進單腳  c.前溜交叉 

(7)競賽內容： 

A. 速度過樁(一般組)： 

(前進雙腳、前進單腳、前溜交叉)均為二回合計時賽，二輪成績擇優排名。 

B. 每踢倒、漏過一個角標加比賽 0.2秒，失誤超過四個，則該次比賽失格。 

C. 前進雙腳、前進單腳、前溜交叉在抵達終點前任何地方浮足/落地則該次比賽

失格。 

D. 前溜項目幼童、國小組選手需配戴安全帽。 

E. 起跑線與輔助線為 200x40cm的起跑框，選手至少要有一隻腳完全在這個區域



內，不可碰觸前後線，在預賽時，選手的溜冰鞋的第一個動作一定要切過起

跑線。 

F. 速度角標起跑指令為「各就各位」、「預備」、「嗶」聲，在決賽時，「預備」之

後將不允許身體有任何的動作，否則將視為一個起跑違規。 

G. 各項目角標間距： 

 前溜單足 S形 前溜雙足 S形 前溜交叉 

國小低年級 

含以下年齡 

起跑距離：8公尺 

角標間距：120公分 

角標數： 17個 
起跑距離：8公尺 

角標間距：120公分 

角標數： 17個 

起跑距離：8公尺 

角標間距：120公分 

角標數： 17個 
國小中、高年級 

國中組、高中組 

社會組、選拔組 

起跑距離：12公尺 

角標間距：80公分 

角標數：20個 

 

(二) 全民運選拔組： 

1. 競速項目： 

(a) 男子組： 

A. 個人競速： 

(a) 300 公尺計時賽 

(b) 500 公尺爭先賽 

(c) 1000 公尺爭先賽 

(d) 10000 公尺計點淘汰賽 

(e) 15000 公尺淘汰賽 

B. 美式接力(每隊四人)： 

(a) 3000 公尺接力賽 

(b) 女子組： 

A. 個人競速： 

(a) 300 公尺計時賽 

(b) 500 公尺爭先賽 

(c) 1000 公尺爭先賽 

(d) 10000 公尺計點淘汰賽 

(e) 15000 公尺淘汰賽 

B. 美式接力(每隊四人)： 

(a) 3000 公尺接力賽 

(c) 注意事項： 

A. 107年國手選拔單項當選選手，優先入選全民運動會代表(當選之項目)；以國

手選拔成年組為主，若當選選手為青年組，則以選訓委員開會決議，該名選手

是否取得全民運動會代表權。 

B. 教練遴選辦法：由積分最高之選手教練當選全民運動會教練。 

2. 曲棍球項目： 

(1) 並排溜冰曲棍球(RINK HOCKEY)；每隊 10人(含守門員) 

注意事項： 

A. 隊員最少 6名，最多 10名。(含守門員) 

B. 每位球員皆準備一套不同顏色球衣，前後需用明顯顏色標示出號碼，守門員



球衣必須與雙方球員不同；守門員球衣號碼 1號，候補守門員球衣號碼 10號，

其他球員由 2-9號任之。 

C. 比賽時間為：上下半場各 20分鐘，中場休息 5分鐘 

(2) 直排輪溜冰曲棍球(INLINE HOCKEY)[扁球(PUCK)]；每隊 16 人(含守門員) 

注意事項： 

A. 守門員：2名，球員：最多 14名，球衣號碼 1-99號任選。 

B. 所有參賽球員須著安全帽、手套、護膝、護肘、護襠(選配)始得出場；護膝、

護肘、護襠不得外露。 

C. 球衣：每人需準備 2套顏色不同的長袖球衣，前後需用明顯顏色標出號碼，

全隊球衣(含守門員)皆須相同。 

D. 比賽時間為：上下半場各 20分鐘，中場休息 5分鐘。 

3. 花式項目： 

(1) 個人花式—男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 

(2) 個人花式—女子組：基本型、自由型、綜合型 

(3) 競賽內容： 

A. 基本型：全民運選拔組：a.46, 39, 47。 b.48, 38, 49。 c.50, 39, 51。 d.52, 

38, 53。 

B. 自由型： 

短曲時間與指定動作：時間二分四十五秒正負五秒，規定動作如下： 

（a） 艾赦跳躍-1圈 2圈或 3圈 

（b） 組合跳躍-兩個到四個跳躍組成包含連結的跳躍(一圈跳躍) 

（c） 剎車輔助跳躍 

（d） 單一姿勢旋轉 

（e） 一組組合旋轉-必須包含一個蹲轉，至多由五個姿勢 

（f） 連續步法-直線連接步 

4. 自由式輪滑(速度過樁)項目： 

(1) 男子組： 

A. 前進單腳 

(2) 女子組： 

A. 前進單腳 

(3) 競賽內容： 

A. 速度過樁(選拔組)： 

     單足 S 型項目採預、決賽制，預賽為二回合計時賽，二輪擇優排名，取各組 

     前八名進行決賽，若該組別在 11人以下，則以計時賽成績為決賽。 

B. 每踢倒、漏過一個角標加比賽 0.2秒，失誤超過四個，則該次比賽失格。 

C. 在抵達終點前任何地方浮足/落地則該次比賽失格。 

D. 起跑線與輔助線為 200x40cm的起跑框，選手至少要有一隻腳完全在這個區域

內，不可碰觸前後線，在預賽時，選手的溜冰鞋的第一個動作一定要切過起

跑線。 

E. 速度角標起跑指令為「各就各位」、「預備」、「嗶」聲，在決賽時，「預備」之

後將不允許身體有任何的動作，否則將視為一個起跑違規。 



F. 各項目角標間距：起跑距離：8公尺、角標兼具 80公分、角標個數：20個 

十、報名方式與地點： 

(一) 一般組： 

報名截止日： 

       競     速：107 年 3月 23日 

       曲  棍  球：107 年 2月 27日 

       花     式：107 年 5月 13日 

        自由式輪滑：107 年 3月 23日 

請詳填報名表，以 E-mail報名方式：(報名相關事項請聯絡各項目負責人) 

      速      度：fangjen0802@gmail.com          李方仁教練 0910-374447 

      曲  棍  球：lisa990505@yahoo.com.tw        張明光教練 0910-808276 

      花      式：wendyskating@hotmail.com       郭文平教練 0933-186220 

    自由式輪滑：roller_pro_jie@yahoo.com.tw    王鵬傑教練 0930-730426 

(二) 全民運選拔組： 

報名截止日： 

     競     速：107 年 3月 23日 

       曲  棍  球：107 年 2月 27日 

       花     式：107 年 5月 13日 

         自由式輪滑：107 年 3月 23日 

      請詳填報名表，以 E-mail報名方式：(報名相關事項請聯絡各項目負責人) 

      速      度：fangjen0802@gmail.com          李方仁教練 0910-374447 

      曲  棍  球：lisa990505@yahoo.com.tw        張明光教練 0910-808276 

      花      式：wendyskating@hotmail.com       郭文平教練 0933-186220 

      自由式輪滑：roller_pro_jie@yahoo.com.tw    王鵬傑教練 0930-730426 

十一、 報名費用： 

(一) 一般組： 

     競速：每人一項 400 元，增加一項加 100元，接力/聯隊 每隊 600元 

          (每人最多報名兩項，接力不在此限內) 

     花式：每人一項 1000元，增加一項加 200元 

     曲棍球： 4500元/每隊 

     自由式輪滑：每人一項 300元，增加一項加 100元(每人最多報名三項) 

        報名費用繳交請洽各單項聯絡人! 

(二) 全民運選拔組： 

     競速： 無 

     花式： 無 

     曲棍球： 無 

     自由式輪滑：無 

十二、 獎勵：  

(一) 一般組： 

1. 競賽規程之獎勵部分：3隊（人）以下取消該組比賽，4（人）隊取 1名，5隊

（人）取 2名，6-7隊（人）取 3名，8-10隊（人）取 4 名，11隊（人）以上

取 6名。 



2. 個人： 

                  每單項前三名頒發獎牌乙面，前六名頒發獎狀乙張。 

(二) 全民運選拔組： 

競      速： 各單項前兩名選手可獲得 107年全民運動會該項目代表權。 

花      式： 各單項前兩名選手可獲得 107年全民運動會該項目代表權。 

曲  棍  球： 由冠軍隊教練選取 107年全民運動會正規賽選手。 

      自由式輪滑： 各單項前兩名選手可獲得 107年全民運動會該項目代表權。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一般組： 

1. 直排曲棍球比賽新增青少年組、青年組，選手可於學校組隊或俱樂部組隊擇一參賽，

成績、給獎均分開計算。 

2. 各項參加人數不足 3隊（人）以下取消該組比賽，4（人）隊取 1名，5隊（人）取 2

名，6-7隊（人）取 3名，8-10隊（人）取 4名，11隊（人）以上取 6名。 

3. 國小組選手的分組： 

  低年級―１、２年級，中年級―３、４年級，高年級―５、６年級。 

4. 曲棍球項目各組比賽用球皆以扁球為主。 

5. 曲棍球比賽用球以 IDS為比賽用球。 

6. 參加選手之食、宿、交通等事務請自行處理。 

7. 比賽進行中如有異議得提出抗議，但須於該項比賽結束後十五分鐘內由教練以書面向

裁判長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3000元，抗議成立，保證金退回，抗議不成立，則

保證金沒收，作為大會費用。審判委員會之判定為最終之判定，不得再提出任何異議。 

8. 領隊會議：各單項比賽開始前一小時召開領隊會議。 

9. 其他未訂事項，依照中華體總所訂之國際溜冰規則行之。 

(二) 全民運選拔組： 

1. 選手須下場完成報名之所有競賽項目，如無故棄權者將報請上級單位禁止下屆報名參

賽之權利。 

2. 入選代表隊後須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必要報名證明文件，逾期以棄權論由預備選手替補

之。 

3. 經錄取之正選選手有參加集訓之義務，如無故未參加集訓，取消其代表隊資格及一切

權力。 

4. 參加選手之食、宿、交通等事務請自行處理。 

5. 比賽進行中如有異議得提出抗議，但須於該項比賽結束後十五分鐘內由教練以書面向

裁判長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3000元，抗議成立，保證金退回，抗議不成立，則

保證金沒收，作為大會費用。審判委員會之判定為最終之判定，不得再提出任何異議。 

6. 代表隊教練必需執行賽前集訓規劃、擬定比賽計畫、賽程分析、出席技術會議、競賽

資料收集、回報選手成績--等相關賽會事務。賽後兩周內撰寫參賽報告，繳交委員會。

若代表隊教練未能履行教練職責將取消下屆選拔賽教練資格審議。 

7. 本次選拔及甄選視為正式賽會，若不服選拔過程與結果，茲事抗爭者視情節送交中華

民國滑輪溜冰協會紀律委員會，將處於禁賽二年不等之處份。 

8. 參加選手請衡量個人體能狀況，如有不適從事本項運動者請勿報名。 

9.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比照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公佈之規則辦理。 

十四、 罰則：經獲選為本市參加全民運動會之選手，無故不參加訓練及比賽，得議處之。 



十五、 各競賽單項由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自行製訂競賽規程送體育會，由體育會初審後，送體

育處核備。賽事經費由體育處於預算內酌予部份補助。 

十六、 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負責辦理報名註冊、編印秩序冊、召開領隊技術會議及舉辦比賽事

宜，並將競賽結果（成績）於比賽結束後提交體育會彙整後，統一由體育會函送體育處。 

十七、 相關競賽規程及報名資訊請參閱高雄市體育處、高雄市體育會與高雄市運動地圖網站。 

十八、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之。 

 


